




占中小股东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.6886%。

表决结果：该议案审议通过。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

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德恒（福州）律师事务所刘超律师、游惠梅律师现场见证，

并出具了法律意见，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和列席人员的资格、

召集人的资格、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股东会

规则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，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本次

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1、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；

2、北京德恒（福州）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远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

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。

特此公告。

福建远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2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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